
阶梯水量增加业务办理登记表
请先阅读业务须知后再填写表单内容

1、申请条件：

（1）居民生活一户一表用户；

（2）用水地址对应的户籍，且人口数在 4人（不含 4人）以上；

（3）无水费欠费。

2、提供资料：

（1）户主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。户主有 2个户口本以及户口本载明地址不是对应用水地址的，需居住
地社区出具证明。

（2） 长期共同居住，但未在对应户口本上体现，且人口数在 4 人（不含 4人）以上的，应提供居住地
所辖公安派出所居住证明。居住证明到期未提供新的证明文件的，原办理的阶梯水量增加业务失效，恢
复政府文件规定的正常阶梯水量。

3、办理阶梯水量业务，执行周期为 1个自然年，每年 12 月 31 号后，重新审定执行新一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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